
過
去沒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年代，病

人臨終前往往接受大量無效醫療，甚至得

忍受按壓、急救電擊、插管等折磨，隨著《安寧

緩和醫療條例》的上路，加上醫護、民眾觀念的

改變，這種情況逐漸好轉，病人有機會選擇不接

受急救、有尊嚴地離開世界。

不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還是有些不足的地

方，像植物人、嚴重失智長輩等就沒有納入。姚

建安認為，2019年即將正式上路的《病人自主

權利法》將不可逆轉的昏迷患者、永久植物人

與極重度失智等也納入保障，讓這些族群有機

會享有「善終」權益，臨終不再飽受折磨，可說

是美事一樁。

預立醫療決定　需經過嚴謹把關

事實上，在《病人自主權利法》中，病人「預

立醫療決定」過程需經過嚴謹審核、把關。姚

文／蘇湘雲

《病人自主權利法》即將上路

安寧緩和醫療系列報導（三）

姚建安期望朝病人善終目標前進

臺灣安寧療護品質之佳， 

全世界有目共睹，在相關法律上， 

從《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到即將施行的 

《病人自主權利法》， 

都是希望減輕末期病人痛苦， 

幫助病人朝「善終」目標前進， 

法條立法狀況，連鄰近日本都羨慕。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簡稱臺大醫院） 

安寧醫療緩和病房主任姚建安也對此深表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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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指出，病人在意識良好時若想簽署「預立

醫療決定」意願書，必須要有二等親屬至少一

人在場，若有醫療委託代理人，也需要請醫療

委託代理人出席，之後需要和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團隊共同討論，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再經過兩名公證人公證，或具完全行為能力者

兩人以上在場見證，登錄在健保卡上，就完成

預立醫療決定。不過醫事人員、主治醫師等基

於醫學倫理，無法擔任患者見證人。

預先健保IC卡註記　尋求法令保障

此外，根據目前施行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若於健保 IC卡註記「拒絕無效醫療」，

病人到醫院時經兩位專科醫師判定呼吸、心跳

停止，醫師就不會再為患者進行電擊、呼吸插

管、葉克膜等無效醫療。而在《病人自主權利

法》，除了電擊、呼吸插管、葉克膜等醫療處

置，當病人因疾病無法用嘴巴進食，也可以透

過「預立醫療決定」方式，表達「拒絕插鼻胃

管或胃造口灌食」意願。

姚建安指出，這項法條可讓末期病人預先思考臨

終、未來想接受甚麼樣的醫療措施，例如要不要

插鼻胃管、要不要接受葉克膜治療、要不要接受

輸血、裝呼吸器等，都能預先思考、規劃。

除了病人，一般健康民眾未來也可以到醫院窗

口接受「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為自己申請預立

醫療決定，並可在健保卡 IC上加上註記，當民

眾面臨末期疾病、昏迷不醒等狀況時，醫事人

員可依照註記得知該名病人是否願意接受鼻胃

管、呼吸器等醫療處置。

社區老化、在宅善終

讓病人有尊嚴離開

姚建安認為，安寧緩和醫療的觀念在臺灣頗

為普及，現在最大的是醫院人力問題，當任何

人聽到自己被告知病症是末期，要轉到安寧病

房，都會怕自己會被醫療拋棄、只能等死。很

多人誤解安寧病房就只有打麻醉止痛針，其實

安寧病房是力求病人身、心、靈平安的團隊照

護方式。現在更有安寧「共同照護」服務，醫

院安寧團隊主動出擊到病人原本病房，病人只

要在原單位，就能接受安寧共照團隊的照顧，

不必轉病房，心理衝擊大為減輕。

現在安寧病房一床難求，臺灣人口老化，醫院

再多都不夠用，姚建安表示，為解決這項難

題，安寧療護應該把重點放在鼓勵社區化照

護，讓末期病人可以在最熟悉的家裡有尊嚴地

善終。要達到「社區老化、在宅善終」目標，

病人居家附近醫院醫師必須與基層診所醫師

整合，彼此支援，這樣一線醫事人員才會有後

援，而資源活用才是末期照護的出路。

透過教育、宣導

讓病人權益更受保障

姚建安直言，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民眾、醫護人員

對《病人自主權利法》不了解，預立醫療決定是

充份尊重病人權益的法律，末期疾病確診後，還

必須經過兩次安寧專科醫師照會，確認、說明安

寧療護狀況，才會實行，是以病人為考量，他樂

見許多報章媒體進行報導，正確的報導愈多，才

能達到宣導的目的。除了一般大眾，醫護團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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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病房主任　姚建安

需要接受《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教育，透過說

明才能使醫護人員安心進行專業判斷，這樣也才

能發揮《病人自主權利法》精神，讓末期病人辭

世時更有尊嚴，不再受外力干擾。

關於病人自主權利法 ...

• 凡年滿20歲且具完全行為能力的人為預
立醫療決定，皆須符合下列規定：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的醫療機構提供「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立醫療決

定」上核章證明。

• 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

以上在場見證。

• 經註記於全面健康保險憑證(健保IC卡)。

Q2
如何註記「預立醫療決定」？

依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病人符合
下列臨床條件之一，且有預立醫療決定，醫

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撤

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之全部或一部：

一、末期病人。

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人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

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

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Q3
在什麼情況下，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或撤除急救？

• 安樂死是透過藥物主動終結病人生命，

即使基於病人或其近親要求為之，安樂

死還是不符合醫學倫理。

• 拒絕醫療則是拒絕透過人工或儀器介入
來維繫生命，乃是病人基本權利，若醫師

在尊重病人意願下終止醫療，即便病人

最終死亡，也是病人自然病程發生的結

果，是「讓病人自然地走」，並不違反醫

學倫理。

Q1 《病人自主權利法》 
是否就是安樂死合法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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